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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关于2025年苏75区块产能建设项目（配套天然气管线）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华北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苏里格勘探开发分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由鄂尔多斯市则渊技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的《2025年苏75区块产能建设项目（配套天然气管线）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收悉。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综合保障中心组织专家对该项目进行了技术评估，并形成了该项目的技术评估报告。根据《报告书》和《技术评估报告》，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2025年苏75区块产能建设项目（配套天然气管线）位于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乌兰镇和苏米图苏木，华北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苏里格勘探开发分公司拟在其现有气田开发区域内新建12条采气管线，总长度7877.1m。项目不新增劳动定员。
《报告书》和《技术评估报告》认为，在全面落实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的前提下，项目建设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和控制。因此，我局原则同意你单位按照《报告书》所列的建设项目性质、规模、地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进行建设。

二、项目建设与运行管理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1.生态保护和恢复措施。按照法律法规和主管部门要求，做好林地、草地等保护、恢复和补偿工作，确保符合其管控要求且生态功能不降低。控制管线作业范围，尽量减少临时占地和永久占地；组织养护人员定期巡检，发现植被未存活地块及时补种，保证植被的成活率。采用易成活植被进行植被恢复，植被恢复率不低于管线周边植被覆盖率，成活率达到93%以上；植被恢复工作必须在雨季到来之前，避免因地表裸露产生水土流失而影响恢复效果。若不在植物生长期，应该在回填土上压覆沙土袋，防止水土流失，下一年播种季再进行生态恢复。管线施工遇沙地，施工结束后采用草方格固沙，再播撒草籽。天然牧草地采用自然恢复与播种相结合的方式，撒播选择乡土种、优势种中浅根植物，如针茅、雾冰藜、沙鞭等进行植被恢复。严格控制施工、运输范围，减少对鸟类生存区域影响，优化施工时序，避开鸟类的繁殖季节；加强宣传教育，严禁捕杀；冬季施工时应格外注意，避免对爬行类动物造成碾压。避开兽类繁殖期（5～7月）进行高噪声施工。运营期加强植被的养护、抚育工作，发现植被未存活地块及时补种，保证植被的成活率；进行生态环境跟踪监测。
2.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施工场地每天定时洒水，防止浮尘产生，有风日加大洒水量及洒水次数；运输车辆应低速或限速行驶，减少产尘量；施工地点靠近敏感点时，在施工区域靠近敏感点一侧设置高2.5m围挡；管沟施工开挖出的表土单独堆放于施工带内，用于施工结束后的植被恢复，开挖出的深层土堆放于作业带堆土侧用于施工结束后管沟回填及土地平整。土石方临时堆放时须使用苫布覆盖，避免露天堆放，施工结束后立即回填或用于土地平整；运输车辆匀速行驶，减少燃油消耗量；设备应进行定期保养，使设备运转良好；使用产尘量较少的焊接方法；制定合理的施工计划，减少焊条用量；优化补口工艺，减少收缩套（带）使用量，控制加热温度，减少有机废气产生量。
3.水污染防治措施。施工生活污水由污水罐暂存，定期拉送至就近污水处理厂处理，不外排。
4.地下水和土壤污染防治措施。加强地下管道及设施的固化和密封，采用防腐蚀和防爆材料，输气管线运行过程中建立完善的地下水及土壤监测制度，确保不会对区域地下水和土壤造成污染。

5.施工过程中尽量选用低噪声机械设备，合理安排工作时间，加强各类施工设备的维护和保养，施工区域应尽量远离居民点，减少施工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6.固废污染防治措施。根据国家和地方的有关规定，按照“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对固体废物进行分类收集、处理和处置，确保不造成二次污染。各类固废严格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的要求，分类做好贮存和安全处置工作。

7.建立健全环境风险应急处理机制，严格落实各项环境风险处理措施、生态平衡保护机制，防止环境风险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
三、建设单位在征得用地、林草、文物等主管部门同意后方可开工建设，在施工过程中如发现文物古迹应立即停止施工并报文物主管部门进行妥善处理。项目竣工后须按照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四、我局委托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鄂托克旗分局对该项目建设和运营期间各项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管理。
五、该项目从批准之日起超过5年方决定开工建设，其环评文件需重新审核。如果建设地点、规模、防治污染和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化时，需重新报批环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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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鄂托克旗分局，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综合保障中心，鄂尔多斯市则渊技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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